陆难救助的法律属性与法律适用
  
[裁判要旨] 海难救助在我国海商法中有比较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陆上遇难如何保障遇难方与救援方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该问题的法律适用，可以类推适用海难救助的法律规定，参照适用无因管理及好意施慧的法律规定进行裁判。
[案情]
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欣颖汽修厂）。
被告：徐鸿飞。
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红公司）
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23日，徐鸿飞受永红公司雇请驾驶该公司所有的牌号为浙G27002牵引车（整备质量8800KG），拖挂环球公司所有的皖KM202挂重型平板半挂车（整备质量11120KG），行驶至重庆市G50S沪渝南线下行28KM+500M处时，车辆发生自燃，造成车辆被毁，高速路面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鸿飞于同日10时58分报案，欣颖汽修厂受路桥建设重庆丰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指派，组织了拖车、吊车、挖机、转运车等进行路障清理、打扫、运出事故车辆及货物残余并存放。其中渝HD1077号吊车到达现场时间为当日12时1分，渝GG1567号吊车于同日13时41分到达现场，两车于同日18时2分离开现场。
2019年5月28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四大队作出渝交执交[2019]204040007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徐鸿飞驾驶前述车辆造成路产损失为由，决定对徐鸿飞罚款99560元。
另查明，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于2012年发出《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二条规定，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单位实施救援服务，应当按本通知确定的收费标准执行；第七条规定，服务单位在提供清障救援服务和收费前，应主动出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文件依据等，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该通知附表有3份：附表1是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标准；附表2是高速公路吊车作业收费标准；附表3是车辆分类标准”。其中附表2规定，五类车基价（每车次出车距离30公里以内，作业2小时以内）为3400元，每增加1小时加收600元，吊装交通事故车辆加收30%。附表3规定，五类车包括15吨以上货车。
庭审中，经释明，欣颖汽修厂可就其主张费用的合理性及计价标准申请司法鉴定，该厂提交书面申请后又撤回申请。
欣颖汽修厂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服务费90610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永红公司答辩称，我公司车辆被毁属实，原告进行了清障属实。但原告诉请的服务费过高，无法律依据。原告提供的服务内容仅是高速路清障救援，按重庆市物价局相关文件确定的收费标准，只能计算5700元的服务费。车上货物已燃尽，不存在残值和存放问题。同时原告收费的程序也不规范，施救过程中未向原告出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我公司只愿在政府定价范围内承担服务费。另外，要求原告归还牵引车头。
[审判]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身义务。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徐鸿飞报案，原告欣颖汽修厂受指派作为清障救援服务单位进行清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徐鸿飞因系被告永红公司雇请的驾驶员，驾驶及报案等均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事故车辆所有人即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承担。因本案清障时是对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所有的车辆一体救援救援，费用一并产生，故该两公司应共同支付产生的服务费。
对于上述服务合同的具体内容及标准，双方无书面约定，原告欣颖汽修厂在清障前也未对车方告知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且即便告知也应按相关规定确定内容。故本院只能也必须根据重庆市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相关规定调整本案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于2012年发出《关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及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原告欣颖汽修厂按该规定可计算的费用只有高速公路吊车作业费，即两台吊车吊装五类车辆（事故车辆总质量超15吨则按五类车辆计）各6小时、5小时，计算为：｛[3400元+（6小时-2小时）×600元]+[3400元+（5小时-2小时）×600元]｝×130%=14300元。该费用依法应由被告永红公司及被告环球公司共同承担。
原告欣颖汽修厂主张的其余费用，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且其也未就其余费用的合理性及计价标准举示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欣颖汽修厂主张被告方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永红物流有限公司、被告阜阳市环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给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服务费14300元；
二、驳回原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欣颖汽车修理厂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评析]
1、 陆难救助的法律性质。从民事法律关系类型上说，可分为物权关系，婚姻家庭关系，合同关系，准合同关系，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合同关系项下，有有名合同，无名合同。对于无因管理、好意施惠按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纳入准合同关系进行处理。按照原《民法通则》、《合同法》及现在的《民法典》（合同编）均无救助的合同规定，显然不属于有名合同，而属于无名合同或准合同关系项下的法律关系，那么到底属于无名合同或者准合同关系呢？这需要以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进行判断，无因管理、好意施惠属于单方行为，因不需要与对方意思达成一致即成立的法律行为，而合同属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对于救助的问题在不同情景下表现不同的形态，如救助方不需要对方支付任何对价，而完全属于无偿帮助，则应当界定为无因管理、好意施惠范畴。如存在需要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并就救助内容达成一致则属于无名合同。从合同法视角虽然界定为无名合同，但其本身并非真正无名称，只是合同法没有规定具体的名称，因为合同内容十分广泛，不能一一规定，只能规定典型合同，但在审理案件时，法官可根据案件特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案由规定来确定合同名称。结合本案，作为救助方的原告是需要被救助方的被告支付救助服务费用的，因此本案属于无名合同中的救助合同关系。
2、 陆上救助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陆上救助从原《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等民法规定及现行的《民法典》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我们可以从类似的规定寻找法律依据，即通过类推适用相似规则。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将类推推理定义为“把一条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形。”。类推法是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针对“无法可依”困境下的适用法律的重要的一种司法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在逻辑上进行有效的证明，而是基于政策与正义的考量，其核心是法律应当以相同的方法对待基本相似的情况。梁慧星教授将类推的具体步骤归纳为1.明确法律某项规定订立时，立法者预想事件的利益状况；2.立法者重视的利益要素，赋予的法律效果；3.对立法者预想的状况进行比较；4.如待处理案件的利益状况包含了立法者预想事件最重要的利益要素，则准用该规定处理待处理案件。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海难救助与陆难救助的异同。海难一般是指船舶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水域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难事故。陆难一般指陆上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难事故，当然陆难不仅仅是道路交通事故还包括陆上自然灾害，火灾等。因此陆难比海难更为复杂，海难救助一般是附近过往船舶的救助。因其他救助在海难的紧急情况下，鞭长莫及，爱莫能助。而陆上救助方因救助可能性，可能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救助主体显得多元化，救助的意思表示也成多元化，有的要求收取报酬，有的系见义勇、无因管理，出于善良风俗，有的出于职务行为等。从法律规定的视角看，海难救助有明确的《海商法》规定，而陆难救助，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能从民法的原则及类似规定中寻求参照条款或者以其他类似法律规定进行类推适用。陆难最为常见的就是道路交通事故。从新旧民法体系看，原《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包括司法解释）及《民法典》（包括司法解释）均没有救助问题的具体规定，但是新旧民法有无因管理的具体规定，《民法通则》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民法典》979条至984条规定了“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等内容，内容包括受益人的补偿责任，管理人善良管理义务、通知义务、报告及转交财产义务，追认委托。《民法典》无因管理的规定体现了“平等、友善、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从体系上纳入“准合同”章节，暗含的意思是对于规定不周延的，可以适用合同的类似规则或者通过合同的原则规定进行司法延伸。从民法体系的法律适用方法看，处理民事纠纷，应当适用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两种救助具有特别重要相同特点，都是基于对灾难的救助，利益的双方均有救助方与被救助方的利益，站在立法者视角应考虑被救助方是在紧迫、危难情况下接受救助，意思表示是没有充分考虑余地的，救助方如果是专业法人或者组织可能利用被救助方的困境，订立不利于救助方的不公平条款，这些特点同为立法者考虑的必要要素。我国海商法充分考虑了这些要素，同时，我国民法体系是民商合一的体系，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海商法虽然有国际私法的内容，但仍然属于大的民法体系，因此可以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进行适用。我国《海商法》171条至215条对于救助规定得比较细致。因此对于法人主体或者其他组织的救助问题可以参照《海商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海商法》176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变更，177条、178条规定了救助方、被救助方的义务，180条规定了救助报酬的考量要素等。陆上救助产生的不同争议，可以在这些类似的问题中寻找相关答案。
3、 契合案件的分析。从案件事实看，永红公司的浙G27002牵引车与环球公司所有的皖KM202挂重型平板半挂车在高速公路行使发生自燃事故，作为驾驶员的徐鸿飞向高速公路管理处求救，飞欣颖汽修厂接受高速公路管理人指派进行救援，徐鸿飞接受救援服务，作为车辆的驾驶员徐鸿飞系履行职务行为，代表的是永红公司及环球公司求救与接受救援，由此飞欣颖汽修厂与永红公司及环球公司形成救助合同。之所以是救助合同关系，不是无因管理关系，是因永红公司及环球公司有请求救援的意思表示，飞欣颖汽修厂有接受救援的意思表示，因此属于救助合同，不属于自发的没有法律原因的为他人利益管理的无因管理。可由于救助服务的具体事项及救助费用的计算问题，因情况紧急，双方未能约定。但就本案而言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为，救援服务费的确定问题。如何裁判有两种思路，一是在狭义的现有民法规定内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类似条款中寻找法律规定。《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footnoteRef:0]结合救援地情况，当地政府对于救援服务有指导价格，本案可以用政府的文件规定的服务价格解决争议问题；二是从广义民法体系框架类推适用《海商法》规定解决这类案件，《海商法》第176条规定的是因情况紧急，约定的价格过高或过低显失公平变更问题，第180条规定救助报酬的确定问题，第183条规定的是责任主体问题。两种裁判思路，到底用哪一种更为恰当，要根据案件争议问题的复杂程度来确定。对于复杂的争议，如涉及救援无效果，甚至产生新的环境污染等问题，类推适用《海商法》可能更为优越。本案例审理法官选择的是第一种裁判思路，符合法律规定，也达到了公平合理的社会效果。 [0:  如案件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后，《民法典》有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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